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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二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河南省濮阳市苏北路 16 号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程世才

项目名称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二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书

项目简介

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二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 月 6 日，由原中原钻井二公司、

钻井四公司合并重组而成，合并之后，一举成为中石化石油工程服务板块最大的专业化钻井

公司。用人单位总部坐落于以“颛顼帝都”和“中华第一龙”著称的历史文化名城——河南

省濮阳市，位于苏北路 16 号。用人单位现有员工 3956 人，钻井队总共有 2563 人，具有大

专以上学历人员 2950 人，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 750 人，涉外人员 1130 人。

用人单位设置 14 个机关职能科室分别为经理办公室、生产协调部、财务计划部、经营管理

部、人力资源部、安全环保部、装备管理部、党委办公室、群众工作部、纪检监督部、国际

项目管理中心、技术发展中心、综合服务大队、中原物资保障中心；下设基层单位 69 支钻

井队，其中国内 34 支钻进队，国际 35 支钻进队，主要从事石油天然气及其它矿藏的勘探、

开发及钻井相关技术服务。

项目组人员 贾鹏凯、胡明立、郑雪东、冯治钢

现场调查人员
贾鹏凯、

郑雪东
调查时间

2022 年 09 月 06日~2022

年 09 月 09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程世才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贾鹏凯、

郑雪东

现场采样、

检测时间

2022年 09月 14日~09月

16日、2022 年 10 月 02

日~10 月 04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程世才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根据生产工艺流程及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分析，确定用人单位存

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硫化氢、噪声，应重点监控、防范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硫

化氢、噪声。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分析汇总如下：

（1）用人单位存在的重点职业病危害因素为噪声，本次检测的 6 支钻井队个体噪声强度综

合分析，司钻、副司钻、内钳工、外钳工、场地工、井架工、泥浆工、司机 8个工种均出现

属于噪声作业岗位的钻井队；极少个别工种所在的钻井队个体噪声强度出现不属于噪声作业

岗位的情况和钻井类型能力大小有关，若在钻井作业过程中较长时间停留于钻井作业面及高

噪声辅助生产设备附近，其接触的噪声强度极大可能超过 80.0 dB(A)变为噪声作业岗，建议

用人单位将钻井作业所有工种均按照噪声作业岗位进行职业健康管理与监督。

（2）偶尔的电焊作业过程中会接触到噪声、氮氧化物、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 臭氧、

电焊弧光等职业病危害因素不作为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3）生产环境中因不同作业区域自然环境及气象条件的差异，作业人员夏季和冬季受到自

然环境高温、低温、风沙、强光/紫外线等不良气象条件影响，夏季应注重防控高温中暑，

冬季应注重防控职业冻伤。

（4）劳动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有强迫体位、视力紧张、职业心理紧张等。

（5）从可能发生的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方面考虑，用人单位应重点关注夏季室外

作业高温中暑及含硫底层钻井作业过程中硫化氢急性中毒防范，特别是用人单位钻井队除中

原作业区外的其他施工作业区：川东南、川东北、川西、吉林、新疆、冀东等；从劳动者职

业健康监护方面考虑，应关注噪声、粉尘及电工作业、电焊作业、特种作业职业健康检查。

粉尘：本次检测结果显示，各钻井队泥浆工、泥浆大班接触粉尘 8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均符

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工作场所粉尘短时间接触水平采用峰值浓度 PE（3倍 PC-TWA）

进行判定，其工作场所泥浆料台加料处定点粉尘浓度短时间波动水平均小于 3倍 PC-TWA 数

值，故钻井队各工作地点粉尘短时间接触浓度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硫化氢：用人单位各钻井队工作地点硫化氢的浓度均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噪声：本次测量了用人单位钻井队共计 8 个接触噪声作业的工种，检测及计算结果显示用人

单位钻井队仅司机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强度均存在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

的情况，司钻、副司钻、场地、内外钳工、井架工、泥浆工接触噪声 40h 等效声级强度未超

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 85dB(A)的要求。本次检测的 6支钻井队个体噪声强度综合分析，司钻、

副司钻、内钳工、外钳工、场地工、井架工、泥浆工、司机 8个工种均出现属于噪声作业岗

位的钻井队；极少个别工种所在的钻井队个体噪声强度出现不属于噪声作业岗位的情况和钻

井类型能力大小有关，若在钻井作业过程中较长时间停留于钻井作业面及高噪声辅助生产设

备附近，其接触的噪声强度极大可能超过 80.0 dB(A)变为噪声作业岗，建议用人单位将钻井

作业所有工种均按照噪声作业岗位进行职业健康管理与监督。

评价结论与建议

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和《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7）的规定，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二公司属于“B0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中的“B071 石油开采、B072 天然气开采”，综合判定职业病危害风险

分类为“严重”的用人单位。

11.2 建议

根据对该用人单位的现场调查分析，并针对该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11.2.1 职业病防护设施

（1）建议用人单位在坐岗房、司钻房等现场隔声室内安装空调、风扇进行降温和通风，现

场隔声室使用时门窗保持常闭，确保其降噪、隔声效果。



（2）用人单位应优先使用网电来代替柴油发电机组，对于因地域条件限制只能使用柴油发

电机组供电的井队，用人单位宜将柴油发电机组单独设置于隔声机房内来降低噪声。

11.2.2 个人防护用品方面

用人单位为钻井队所有员工配发防噪声耳塞，并加强佩戴监督管理工作，确保劳动者进入井

场必须正确佩戴防噪耳塞/耳罩。

11.2.3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1）用人单位职业卫生主管部门安全环保部应结合近三年职业病危害因素噪声检测结果，

考虑修订用人单位劳动者个体防护用品发放标准，为钻井队所有岗位工种配发防噪声耳塞，

泥浆罐平台靠近柴油机作业工种考虑配发耳罩。

（2）用人单位人力资源部对体检异常人员应进行妥当的调岗处置，将噪声职业禁忌症人员

调离噪声作业岗位（Lex.8h 小于 80dB（A））。

（3）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定》（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要求，建立以下职业卫生档案，并完善相关内容，档案应包括：（一）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档案、（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三）职业卫生宣传培

训档案、（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五）本公司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应同时包含以下档案资料内容：

（一）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文件；

（二）职业卫生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清单、岗位分布以及作业人员接触情况等资料；

（四）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基本信息，以及其配置、使用、维护、检修与更换等

记录；

（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报告与记录；

（六）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发放、维护与更换等记录；

（七）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职业病危害严重工作岗位的劳动者等相关人员职业

卫生培训资料；

（八）职业病危害事故报告与应急处置记录；

（九）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资料，存在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损害或者职业病的劳

动者处理和安置情况记录；

（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有关资料；

（十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等有关回执或者批复文件；

（十二）其他有关职业卫生管理的资料或者文件。

11.3 持续性改进建议

（1）持续关注提升柴油机隔声、降噪治理工作；持续关注防护用品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督促工人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注重防护用品的维护保养，及时为工人更换失效、损坏的防

护用品。

（2）持续关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特别是受限空间或通风不良作

业场所清理、清淤作业，确保按受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及《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

（GBZ/T205-2007）要求进行，确保作业前进行通风、气体浓度检测确认并加强监督监护管

理，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可靠有效，发现硫化氢报警设备故障及时维修。

（3）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切实安排培训工作。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

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4）持续关注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进展，切实履行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等的

相关要求；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等要求，修订完善职业病危害管理制度。



（5）重视劳动者上岗前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用人单位应当对下列劳动者进行上岗前

的职业健康检查：(一) 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新录用劳动者，包括转岗到该作业岗

位的劳动者；(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劳动者；对准备脱离所从事的职业病危害作

业或者岗位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在劳动者离岗前 30 日内组织劳动者进行离岗时的职业

健康检查。劳动者离岗前 90 日内的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可以视为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

查。用人单位对未进行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

同。

今后组织的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发现体检异常人员，应及时安排复查并根据复查结果及时

进行妥善处置。

（6）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 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

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的要求的规定，结合用人单位实际情况逐步修订完善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

测与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7）用人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8]第 24

号）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外委工程及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相关职业卫生管理，明确用人

单位和外委单位在职业病防护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用人单位应严格审查外委单位的职业病

防护资格及能力，严格要求外委单位按照要求规范其作业人员的职业病防治措施，并及时向

用人单位提交外委单位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记录、人员健康教

育培训记录等职业卫生资料。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